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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农业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18〕8号

关于对梁河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第二次会议第53号建议的答复

余牙留代表：

你提出的“关于要求帮助修筑光坪村大凹子田机耕路”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非常感谢你们对梁河农业生产工作的关心支持。我局收到你的“建议”后，及时认真的讨论研究。就全县来说，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由县农开办负责实施，土地整治由国土局负责实施，小农田水利建设由水利局负责实施，农业局自2015年以来机耕路建设已无项目资金投入。下一步我们从以下几方面积极争取。1.与河西乡政府沟通联系，在“十三五”规划中，尽量把该项目摆入项目库中，使该项目得以尽快解决。2.我局积极与县财政局农开办沟通联系，争取把该机耕路纳入计划。3.我局积极与中粮梁河糖业有限公司联系，将该机耕路纳入蔗区道路修建范围。 

再次感谢你对农业生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同时也恳请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农业产业发展，并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6166123。

梁河县农业局

2018年6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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